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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九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31 日－4 月 4 日，罗马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提出的  

对《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进行审查的建议  

议题 16.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植检委将注意到，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正在审查《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

体系。  

2. 植检委还将注意到，秘书处向植检委第八届会议提出了 12 个建议草案供

审议及提出反馈意见(CPM 2013/CRP04)。该文件还概述了有关争端解决附属机构

作用和职能的挑战、争端解决程序、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等。 

3. 要求各缔约方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回答所附问卷，提出适当反馈意见，

从而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可据此对相关建议草案做调整。  

4. 秘书处共收到了 10 个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和 1 个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的问卷

答卷。缔约方对于问卷中有关争端解决程序予以回答的太少，没有代表性。总的

来说，缔约方所述要点有： 

 缔约方知道有争端解决程序。  

 各国愿意在本区域内双边解决争端。  

 使用《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体系的最大障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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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个过程时间长、费用高，  

2) 不透明， 

3) 结果没有法律约束力，  

4) 有可能损害与贸易伙伴的关系等。  

 许多缔约方认为，一项交流计划可能有助于提高认识，但其他一些缔约方

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这并非主要重点。  

 最后，答复者普遍赞同 2013 年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建议草案。  

5. 考虑到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各缔约方、主席团的意见之后提出的建议载列

于附录 1。 

6. 请植检委：  

1) 审议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提出的建议。  

2) 通过本文件附录 1 所列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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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对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审查所提出的建议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行动 

1.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主席将定期向植检委报告所采取的所有争端避免行动。

只有在缔约方同意或有关信息已经公布（如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公布）的情况

下，才会说明缔约方名称，因为该项行动会有助于提高这一过程的透明度和成效。  

2. 提交植检委的争端避免行动报告将着重关注问题或技术建议和顾虑、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和相关缔约方所采取的行动，及发生争端的问题的结果和状况。

该报告应使用中性语言，以事实为依据。  

3. 将对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程序进行修改，以更大程度地利用非正式程序，

鼓励避免争端。这可能有助于使程序更加有效高效：   

a) 说明非正式程序（非正式协商等）如何起作用； 

b) 必要时保证对整个过程和相关方予以保密；  

c) 加强争端避免阶段工作；  

d) 在非正式过程中着重关注解决问题/回答问题；  

e) 鼓励各国在使用非正式争端避免程序或正式程序之后提出反馈意见。 

4. 鉴于修订的争端避免程序省时省钱，争端解决附属机构鼓励各国在采用

《国际植保公约》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体系的进一步争端步骤之前利用该项程序。  

5.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应审议和修订其职责范围并提交植检委通过，考虑到以

下各项： 

1)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对标准和《公约》予以说明（对活动进行协调），标准

委员会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有可能提出咨询建议；  

2) 监测《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体系的材料以确保其更新和恰当；  

3) 根据世贸组织《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对贸易问题进行监测，

建议在争端避免阶段利用《国际植保公约》现有程序作为该《协议》争端

解决体系的备选方案；  

4) 监测/评价经常性问题，确定可能需要解决的实施问题；  

5) 在区域内及卫生和植物检疫委员会内帮助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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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行动 

6.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将与争端解决附属机构一道努力利用各种交流沟通渠

道来提高对修订的争端避免程序（区域植保组织、能力建设委员会、标准委、卫

生和植物检疫委员会、植检委）的认识，利用易读材料（出版物、简报等）。  

7. 在问题仍处于早期阶段，植物检疫问题尚未在世贸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委

员会登记之前，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只要有可能就应向各缔约方提供《国际植保

公约》争端避免程序服务。  

8.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资源应当与争端避免和解决服务需求相匹配。若需

额外资源，相关缔约方将承担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发生的直接额外费用。  

9.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将提醒各区域，在提名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成员时，由

各区域负责确保本区域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成员能够充分参加附属机构的活动，认

识到附属机构所有活动都以英文进行。  

10.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向需要援助的附属机构成员提供资金时应当有一定

灵活性。 

其他行动 

11. 植检委应在 5 年之后（2018 年）再次审查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必要性。 

 


